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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全面調查警方於 2019年 6月 12日的  

公眾集會中使用過量武力的指控 ”議案  
 
  梁 繼 昌 議 員 已 作 出 預 告 ， 會 在 2019 年 7 月 3 日 的 立 法 會

會議動議隨附的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，該議案應按所交來的

原有措辭印載。一如今天較早前發出的立法會 CB(3) 720/18-19號
文件所述，梁議員的議案將順延至另一會議。  

 
2.  謹 請 議 員 注 意 ， 就 梁 議 員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預 告 期 限

為2019年 6月 25日 (星期二 )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
 

連附件  



梁繼昌議員就  
“全面調查警方於 2019年 6月 12日的  
公眾集會中使用過量武力的指控 ” 

動議的議案  
 
 

議案措辭  
 

 
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全面調查警方被指控

於 2019年 6月 12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及金鐘一帶的公眾集會中，對
市民及傳媒使用過量武力，並根據調查結果作出跟進及提出改善

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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